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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纂《沈丘县志》已编修告竣，这是全县九十三万人民的—件大事。

《沈丘县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年以来沈丘县第t一部新修志书。是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编纂的社会主义新方志。1982

年，我们莲照上级党委指示，承修新志，深知这是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千秋大业，

是益国利民、裨今世而惠后代的优良传统，既感盛世修志的时机难逢而精神振奋，

又觉修志工程浩瀚，任务艰巨，而压力沉重。唯恐难竞其功，有负众望。考诸旧志，

虽有Ⅱ区J凸沥血的精华之作，．’但亦多有陈陈相因，生搬照录以敷衍塞责者，更有耗资

费时而志书无成者。沈丘自清乾隆十一年至今，志书中断已239年b民国年问虽有

专门修志机构，长设十余年，却志书无成。留存今世的，仅不足万言的“采访手稿”。

当今，党领导修志大业，我们应有超出前人的雄才大略，有知难而进，无坚不克的

开拓精神，尽快编纂出经世致用的新型志书，完成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基于

这二认识，我们充分利用党政力量、学术力量和社会力量，投入新修志书这一浩瀚，

工程的建设。
，

《沈丘县志》的纂修，始于1982年7月，历时二年余，在完成5l部专业志书的

基础上，编写成百万言的县志初稿。又经年余多种形式的评审和反复修改，始编纂 ．

成帙。这是上级党委和史志编委正确领导，兄弟县、市有关部门大力支持，以及专

家，学者热心指导的结果，是以编纂人员为主，‘全县各部门积极配合，通力协作，

集体智慧的结晶。我谨向为《沈丘县志》倾注了心血，作出过贡献的同志们，致以

褰D的谢意!

此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观点，系统地、实事求是地记载了沈丘县自然和社会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反映

了沈丘的自然风貌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习俗等各个领域的兴衰变迁，

以及兴利除弊的经验教训，反映了我县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将对资治、教化和存

史，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

， 此志批判地继承了本县的古代文化遗产，既不虚无摈斥，又不泥古因循，努力 。

于扬其精华，弃其糟粕。本着求真存实的精神，对沈丘的历史沿革进行了严肃认真

的考证，纠正了历代延袭的讹传。记载现代历史，着力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沈丘党组
’

织的创立发展过程，及其领导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争取

民族解放的斗争，突出表现沈丘人民在解放战争中的重大贡献。记当代，坚持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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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届三中全会以来和十二大所确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

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明是非，辨正误。对一些重大历史问题作了实事求

是的反映，着重表现沈丘人民在伟大变革时代的开拓精神。

沈丘地处偏僻的豫东南边沿，自古以贫穷著称。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穷困旧貌虽有所改变，但由于‘左”的思想长期干扰，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沈丘
人民并未真正摆脱贫困。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的春风吹拂沈丘大地，党

的富民政策才真正使沈丘摆脱贫困。沈丘农村较早地实行了生产责任制，1980年起，

粮食生产四年四大步，平均一年增产一亿斤。较早地出现了发展商品生产的新形势，

出现了由封闭式经济向开放型经济的转化，由此促成经济体制的改革，推动了整个

国民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这是广大人民勇于改革，探索英勇奋斗

的战绩。新纂县志在—定程度上反映了这—历史演变的时代特色和沈丘的地方特色。

修志工作使我们各条战线得以系统总结本部门建国以来的工作，珍视经验，记

取教训，扬善承优，继往开来。这一新志书的出现，将促进我县各项建设事业更快

地发展，鼓舞人民向更加光辉灿烂的前景拼搏前进。由于历史资料残缺，当代资料

亦不完备，加之我们水平有限，缺点谬误均所难免，诚恳希望领导、专家、广大读

·者给予批评指正。
’

县委书记沈发启

1985年3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 二

序 二

读完了《沈丘县志》送审稿，联想万千，深刻的感触，时欲抒go适逢总编室

的同志约我作序，职务所系，责不容辞，遂不揣义例，不虑笔拙，直述实感于书前。

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后，沈丘县工；农业发展迅速，是河南省黄河以南小麦平

均亩产第一个突破六百斤的高产县，曾为省经济体制改革试点。1984年我奉调来沈，

受任之初，深恐学疏才浅不堪重任而有负众望，故急欲了解县情，洞悉全局，开展

切实而有效的工作。然而人生地疏谈何容易!全面情况从何而得?觅之于档案，馆

1藏资料架屋充栋，查阅费时，未敢问津。求之于部门汇报，县直机关数以百计，全

面而系统的汇报旷日持久，仍难窥全豹：翻阅旧志，自清乾隆十一年至今二百余载

断续。幸喜新纂县志的历史沿革与大事记是时脱稿，读后对沈丘的历史脉络方大致

了了。然而对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具体情况，惜当时志稿未成：终未能

捷径轻得。由于不谙县隋，给工作造成许多困难。

亲感探索地情的不易，始倍觉志书的重要，深知服务四化建设之急需，方觉纂

修新志迫不容缓。。故受任以来，对修志工作未敢忽怠。更赖总编室的同志，不避艰

辛，哂厶沥血，在全县各部门以及各方面人士的支持下众手成志，沈丘虽断志日长，

时远事湮，资料搜集不易，但洋洋百万言的《沈丘县趸》终于告竣，完成了国家“六

五”计划规定的修志任务，成为河南省第—批修志成果。
’

《沈丘县志》的编纂，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以人民利益为准绳。对搜得的

大量资料，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以事分类，设概述、大事

记．地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人物、附录诸编。纵贯历史，横陈百

科，以广博而翔实的资料述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为四化建设提供了历史的

借鉴和现实的依据。实是各级领导与广大干部进行宏观计划与微观指导的“信息窜’，

是科技人员调查研究不可忽漏的“资料集"。一启卷便能挈千载于眼底，运全局于

一凸，+所阅者简约，所得者广博，不仅有益于今世而且荫及后九
凡从事沈丘各项建设的各级干部和一切有识之士，．实应人手一册。以史为鉴，

总结经验教训，认识历史规律，扬长避短，充分利用客观条件，为振兴沈丘作出优

异贡献!

县长’孔令美．

198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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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凡 例
■——————————————————————————————————————————————————————————一

凡 例

1． 本志为社会主义新志书，系用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编纂而成，力求做到思想

性、资料性、科学性的统一。

2． 断限上起公元前770年，下止1984年，少数内容延至本志成书之El。
3． 结构取编、章、节、日形式。全志立大事记、地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

社会、人物、乡镇简介、附录共10编。概述冠于篇首。

．4． 本志采用记述体、语体文。体裁取记、志、传、图、表、录、考诸体，以志为主，

图、表随志，分附各章节。

5． 详今略古，详近略远。贯通古今，rJ,今为主；现代与当代，以当代为主；当代以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重点，力求突出时代特点和地方特点。，

6． 横排竖写，纵横结合。 “概述”概全县之综要， “大事记”纵贯古今， “专志”

横剖百科，以事分类，纵向记述，科学组合，不受部门管辖范围所限。

7． 编、章比重不求平衡，经济编占较大篇幅，比重居各编之首，以反映社会主义建

设事业的发展。

8． 建置沿革，let志多语焉不详或失实不当，本志未敢因循照录，经严加考辨，多有

更易，特附《沈丘考》于其后。

9． 大事记以时系事，取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相结合的体例，以编年体为主。同类事

件归并记述，重大事件集中表述，少数条目略加背景，个别年份冠以重点提示。建国后历

次政治运动录入大事记，不另列专章。

10．遵循传统惯例，不为生人立传。入传者以本籍人为主，兼顾外籍在沈丘有影响者。

注意收入各阶层、各行业人物，以体现人民创造历史。少数人物在历史上曾起反面教员作

用，立传入志以儆效尤。

11．生人入表者，收本籍在外地工作的军政界县、团级以上，文教科技界相当于讲师、

工程师等以上，或有著述、有影响者，经其所在单位证明始予收录。现职在沈丘，符合上

述条件的人员分入各专志。先进人物表收各单位推荐的受省级以上命名表彰的人员。

12．历史纪年、‘地名、机构及官职名称，均依当时当地的历史名称。历史纪年注明公

元，古地名必要者注明今地名。

13．建国后组织机构首次出现时使用全称，加括号注明简称，如： “中共沈丘县委员

会”简称“县委”；“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简称。中-#,,-I--届

三中全会”；“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简称“中共十二大”⋯⋯。

14．当代常用的政治术语，依习惯用法，有时采用简称。如： “文革”——“文化大

革命”； “四人帮”——江青反革命集团；派斗——派性斗争；土改——土地改革。⋯⋯

15．数字书写凡一位数、约数、民国以前的纪年、农历月日等皆用汉字；两位以上的

确数、百分数、带小数点的数字，以及公元纪年、阳历月日、部队番号等皆用阿拉伯数字。

16．修志过程中省级以上刊物发表本县的修志文章为本县修志实践中经验教训之总结，

收入附录编，以保存史料，并为今后续修志书提供借鉴。

二。：．CL十￡



概 述 5

概 述

(一)
●

沈丘县位于河南省东南边沿，处黄淮平原，居颍水中游，属周口行政公署。县境西邻

项城；西北，北部接淮阳、郸城；东南与安徽省的界首、临泉毗邻。东西宽32公里，南北长48公

里，面积为1，。007平方公里，可耕地103．2万亩。辖21个乡(镇)，93．4万人。地势西北高．
。

东南低，自然比降约千分之一。地形低平，便于农业灌溉和机器耕作。

这里气侯温和。年平均温度14．70C，最热的7月份，平均气温27。C，没有30℃以上的

明显酷热期；1月份最冷，平均气温O．5 oC，低于一5 oC的小寒期也不明显。雨量较充沛，

平均年降雨量为784毫米。年平均日照2，153小时，无霜期224天。适宜的自然环境，为

沈丘的农业生产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农作物有小麦、玉米，棉花，黄豆。芝麻和薯、瓜，

果、蔬菜类286个品种：尤盛产小麦，1982年沈丘为河南省黄河以南第一个小麦芋产突破
600斤的高产县。牛，驴、骡，马，猪、羊，兔、鸡、鸭、鹅等畜禽，在农村饲养普遍。

沈丘槐山羊，为国内著名的地方优良品种，槐山羊皮远销日、美、英，法等国，誉满国际

市场。 ．，

沈丘历史悠久；远古时代即有人劳动、生息、繁衍在这里。境内的乳香台，冢子湖、
一 青咽堆、东冢等古迹，均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县治槐店镇西郊，西周时为项子国都，

今沈丘东南部，春秋时为楚之寝丘邑。秦时，今境内南属寝县，北属项县。隋开皇三年

(583)·始置沈丘县，县治在今安徽省临泉西侧古城。明弘治十年(1497)，治所迁至乳香

’台(今老城镇)。1950年县政府迁槐店镇。从隋建县后，沈丘建制时有兴废，且辖地逐渐

向西北推移，但沈丘县一名却流传至今。
、

’’(二)

古代，寝丘是一个多灾多难的穷地方。春秋时楚相孙叔敖曾说“其地不利，而名甚恶”，

并告诫其子孙侨，受封时必勿受利地，而请封寝丘。后来孙侨果封于寝，因这里特殊贫瘠，

无人相争，竟长据久安延七世不绝。直到民国末年沈丘仍是一个地僻民贫，交通闭塞，工

农业落后的四等小县。．

旧时，县内多湖泊洼地。清顺治时，境内有古河道、湖洼十六处之多，其中界首湖东

西达三十余里，郑家湖常四时不涸。至解放前夕全县湖洼易涝地仍占总耕地面积的70％。许

多湖洼经常是“潦则为湖，旱则成坡”。正如民谣所描绘的：“一湖_凹又一坡，庄稼没有野

草多，三天不雨禾苗干，一场大雨变成河”。从明弘治至民国末期因水旱成灾的达一百五十次

以上，其中严重水灾96次，旱灾54次。每逢荒年常常是： “岁大饥，民相食”， “饿殍载

道”，“民不聊生”， ．

沈丘历为黄河南泛常注之地。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河

决祥符均注沈丘。从明洪武元年(1368)至清光绪十三年(1887)，519年间，黄河南泛约

八十二次，沈丘受重灾即达22次。每次黄泛，或“民舍冲没殆尽”，或“平地水深丈余、人宿

树上”．，均给沈丘人民造成巨大灾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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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国民党政府下令决花园口黄河大堤，致沈丘沙河北岸惨遭黄泛灾害，八年累

计淹地270万亩，倒房13万问，淹死一万多人，大牲畜五万多头，乞逃他乡流离失所者近

五万人。 ．

这里虽然土地贫瘠，却是“梁、宋。吴、楚之冲，齐、鲁、汴．洛之道”，豫、皖两

省边界，过军，驻军频繁。历史上著名的淝水之战，秦王苻坚的大本营就驻扎在今槐店镇

(当时为项县)。北宋末年，金兵第四次南下，金兀术曾率军驻扎槐店镇北郊和沙河两岸。

繁多的军队过往、驻扎，给沈丘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仅据民国三十一年，三十二年的不

完全统计；各过军，驻军向沈丘人民征派麸皮、豆料一百多万斤，饲草、烧柴一千多万斤。

此外，‘过军拉侠，征车，此去彼来，仅民国三十二年，就在沈丘拉派牛车2，500辆。层层

重负，闹得民无生计。

旧时兵匪不分，尤其民国期间，军阀混战，各派系败军之散兵游勇，窜扰各地，与竿般

勾结，攻城破寨，烧杀奸淫抢掠之举迭起。据1922至1933年的调查统计，在沈丘破县城、

村寨抢掠者70起，仅1922年一年就有25起，计杀害857人，掳群众四千多名，抢掠财物值

一百多万元。

低洼浸薄的土地，频繁的水旱灾害，残酷的压迫剥削，连年的兵祸匪患，沉重的赋税

差役，使沈丘经济长期落后。直到民国末年(1946)，粮食平均亩产仅二百五十斤左右，棉

花亩产皮棉不到三十斤。县内工业除几家手摇机织毛巾和卷烟厂外，其余全是手工生产。

长期贫困致使沈丘文化教育落后。清宣统二年(1910)全县简易学塾始发展到20所．

学生仅296人，到民国末期1946年全县只有五十多所学校，学生不足四千人。

(三)

勤劳智慧的沈丘人民，在残酷的剥削、压迫下，用艰苦的劳动，创造了自己的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长期以来，农民根据地洼、夏秋多涝．冬春少雨的特点，扩大麦播面积，

以防涝抗灾。故旧志有“沈丘收获望在二麦，二麦熟即三秋稍获刈，一年之府仰足矣”

的记载。三国时期，沈丘人民在沙河南北的低洼地区，曾广开漕渠筑田种稻，以避害趋利

发展生产。人民靠手工制造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自给自足。许多产品经长期研制，工艺

精良，尤以兆丰酒、顾家馍久负盛名，行销国内。这里，历代医学发达，名医辈出。龙

其清代， “不为良相，愿为良医”的李鼎玉，著《伤寒》、 《瘟疹》诸书。刘璞精于医理，

裹药济贫，著《医学集要》六卷。刘璐治愈病危的康熙皇帝，声闻海内。刘燧精通歧黄，

无论贫富，医疾施药，号称“盛德君子”。三大夫营村陶姓的接骨验方已历六世，至今犹存。

解放前夕，据不完全统计，全县有中医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眼科、喉科、骨科等各种

药铺67处，坐堂医生素有每求必至，昼夜出诊的美德，社会有尊医风尚。

沈丘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残酷的盘剥，无穷的灾难，曾激起多次农民起义。从

唐中和三年(888)，黄巢义军骁将孟楷据项城(今槐店镇)，逼陈州，到清同治元年(1862)，

捻军领袖陈大喜进沈丘，九百多年中沈丘人民或揭竿起义，或参与支援义军的武装斗争，

规模较大者达十余次。尤以清代响应捻军义举，声势浩大。历次斗争虽屡遭镇压失败，

但广大人民反抗统治者的斗争精神却代代相传。’

共产党组织的建立，为沈丘人民的革命斗争确立了领导核心。1928年，中共豫东特

委在槐店镇沈丘第五小学校，发展党员，建立沈丘县第一个党小组。1930年，中共豫东特

委移驻槐店发展组织，建成第一个党支部，后扩大支部为特支。1938年成立了以贾达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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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会，办大众图书馆．阅览室，流动书车，以进步的报刊、书籍宣传马列主义。伫八．

断觉醒的基础上，党领导广大群众，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开展了前仆后

继的英勇斗争：1931年，党组织领导的以黎明女校为中心的妇女会、姐妹团，发动妇女向

封建礼教进行了猛烈冲击。倒栽槐开展的封闭税务机关，驱逐税务人员，反苛捐杂税的斗

争，取得了人民的热烈拥护。 ，一·二八”事变后，中共槐店特支组织学生近千人游行示

威，开展砸教堂，驱洋人反帝爱国的学生运动，吓得外国传教士跳窗越墙逃窜。警察局虽

逮捕了中共党员马梦霞，对群众进行镇压，但却扑不灭革命斗争的烈火。数月后，党组织

第五小学师生向县教育当局开展索薪斗争，并取得了全胜。抗日战争时期，在党领导的光

明话剧团的帮助下，沈丘成立了前锋话剧团，巡迥演出，宣传抗日救国。中共槐店党组织

集中民间枪支140支，成立抗敌自卫团，组办抗敌人员训练班和少年团训练班，发展民族先

锋队员九百多人。一些共产党员隐入国民党内部，宣传抗日，护送中共方过境人员。党组织还

先后输送苏茎，马捷，赵卓如等六十多名知识青年，到豫皖苏抗日根据地工作。为人民的解

放事业，作出了贡献。
·‘

解放战争时期，由北而南相继建立沈鹿淮县和沈项II缶县民主政府，1947年5月沈丘城

解放。人民政权的建立，县城的解放，，开始了沈丘县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奠

定了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基础。 ．

解放伊始沈丘人民即积极参加革命，。支援解放战争。1947年8月，人民解放军刘邓大

军千里跃进大别山，途经沈丘，沙河以北黄泛区群众，铺设公路，筹备粮草，组织百余只

木船，分别在槐店、下溜、新安集，纸店四处架设浮桥，不顾敌机轰炸，奋力抢修，保证

大军顺利渡河。1948年春，配合豫皖苏军区在沙河南北建兵工厂和修械所，制造手榴弹、

追击炮弹，修理枪支，支援解放战争。从1948年6月到1949年，沈丘人民曾先后支援睢杞

战役、淮海战役和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计组织担架五千多副，出动二万三千多人次。运

送粮食，面粉四百多万斤；支援粮食三十多万斤，肉类七万多斤，军鞋140万双。

解放战争时期，沈丘曾一度成为中原地区的指挥中心。1947年．1948年李先念率领的

华东野战军ll纵队，豫皖苏军区，中共中央中原局等领导机关均先后进驻沈丘，开辟沈丘

以南，淮河以北地区。中共中央中原局和豫皖苏分局，分别在赵德营，卜楼、白集，马楼、

沈丘老城召开会议，部署整党整军，支前和纠正急性土改。沈丘人民为．领导机关，‘为部队

休整提供了充足的物质供应，为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解放初期，沈丘在中原局和豫皖苏分局的直接领导下，，迅速地建立了县．区武装力量

和民兵，农会组织。开展剿匪清匪运动，彻底肃清了国民党的地方武装力量，稳定了局势。

继而开展反霸斗争，发动广大群众诉苦伸冤，重创地主阶级当权派。1949年lO月1日，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政局更加稳定。全县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据六个区统计，从1950年

1月至6月，半年时间减回租粮55万斤，籽棉17万斤，给地主阶级在经济上以严重打击。

这一阶段的军事、政治、经济斗争的胜利，为全面实行土地改革奠定了基础。1950年冬，

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全面开展，盈J1951年4月底，运动基本结束。占全县总户75％的

农民，分得土地三十九万多亩，房屋两万多间，还分得了不少的耕畜、农具．粮食和生活

资料。消灭了封建土地剥削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qlti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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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建国后三十五年来，沈丘县经历了曲折起伏的五个阶段：

一、1950---1956年。前三年恢复国民经济，医治战争创伤。后四年完成对农业、手工业

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0年的减租减息和土改，只是解决了土地问题，农民当时的生活仍有困难，工农业+

生产尚未发展，实际上仍然处于解放前的落后水平。全县工农业总产值仅5。930．9万元，

其中农业产值占98．4％，工业产值只占1．6％。土改后为恢复工农业生产，在农村大力开

展以挖沟排水为主的水利建设和积极稳步地组织互助组，解决土改后农民缺牲畜、农具等

生产困难。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通过贷款，低税免税，加工订货、代销和组织合作店，

组，扶植其发展生产。到1952年秋，全县发展临时和常年互助组一万多个，入组农民占

全县农户的45％。是年全县粮食亩产由1950年的250斤提高到271斤。总产量也由1950年

的2．5亿斤增加到2．7亿斤。工业，主要是手工业发展显著，个体手工业者恢复到1，467

户，全部工业产值由1950年的93万元增长到242万元。社会商品零售额由1950年的465万

元，提高到739万元。文化教育、卫生事业也都有较大发展。
‘

1955年9月，贯彻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后，全县迅速掀起农业合作

化高潮，到12月底，三个月内全县初级社由20个发展到2，134个，入社农民占总农户的

96．65％。1956年底，全县2，134个初级社又过渡为342个高级社，至1958年9月又合并

为104个，实现了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手工业和个体商业，伴随

着农业合作化的发展也都组织成合作、联营等集体经济形式。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急剧发展

和升级，招致了农业减产，但工业有较大发展。1956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为5，640万元，其

中工业产值302方元，农业产值5，338万元。工农业产值比重分别为5．4％和94．6％。与

1950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降低4．9呖，工业增加221．6％+，农业减少8．5％。

二，195Z--1963年。这一阶段全县掀起了反“右派”斗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7年．1958年，县内开展了反“右派”斗争。许多干部、教师被错划为右派分子，

党的民主作风，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受到极大损害。极左倾向滋长蔓延，1958年9月，县

内掀起公社化高潮，一个月内全县104个高级社合并为一个人民公社，划分12个管理区，

实行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政、社合一，盲目追求“一大二公”，对社员实行工资制，取

消农户厨灶，组建公共食堂2，894个，近六十万人吃大锅饭。劳动军事化，大兵团作战，

组织水利大军，翻地兵团、钢铁大军⋯⋯对社内劳力任意无偿调遣。继之以浮夸风，共产

风，高指标，瞎指挥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农村生产受到很大破坏。1959年继

反右派运动之后又开展了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左”倾错误继续发展。到1960年

“左”倾错误的严重后果愈来愈暴露，吃粮困难，物资紧缺，浮肿病人大量出现，

生产元气大伤，农村经济遭受惨藿损失。工业从1950年算起，数量上虽一度有较大发展，

但工厂多为盲目组合，产品粗制滥造，土化肥、土法炼钢等许多产品毫无实际价值，造成

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实践表明，’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人民公社，虽然实现了对农业的社

会主义改造，但由于不顾客观条件，急于求成， “左”倾冒进等，严重地影响了生产的发

展。1963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仅4，363．8万元。工业产值201．8万元，农业产值4，162

万元。工农业产值比重分别为4．6％和95．4％。与1956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降低22．6％，工

业降低33．2％，农业减少22％，与1950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降低26．4％，农业产值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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